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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旦旦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31/197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九日第 32/73A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在跨
国公司的投资，都按照安全的条件来投资，并尽量在发展中国家作稳妥的投资，
三里里其第 33/121号决议重申上述两项决议的规定，

主主它认为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在跨国公司股票方醋的投资可能
违反联合国的目的和宗旨，

主主必须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财政航的流入，以协助促进它们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进程，

重申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顾到适当的地理分配，-
79-3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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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自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t 和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的报告勺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去年在发展中国家内的投资

增加得很少，而在跨国公司股票方面的投资仍数额很大，

1.再次要求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也/121号决议，加倍努力，同投资委

自会进行协商，确保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投资于跨国公司股票的

资金，尽可能转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但应谨慎注意到安全、有利、资金流动、

可以兑换等条件，并应符合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条例;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养恤基金按照第 1 段的规定在发展中国

家的投资顾到适当的地理分配，同时不增加行政费用;

3.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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